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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3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6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3時 30分 

地點：求真樓四樓 K401會議室 

主席：王校長如哲                                   記錄：周靜宜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 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六月是畢業時節，感謝各位師長這個學期的辛苦跟投入。另外近期校內有

許多活動陸續展開，例如：6 月 6 日林之助紀念館開幕儀式暨紀念會、6

月 13日畢業典禮。 

 
三、 宣讀及確認 10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紀錄 
    決議：確定上次會議紀錄。 

 

四、103 學年度歷次校務會議決議辦理情形檢核 

  案由：校務會議決定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報請鑒察。（提

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案係依 10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決議檢核辦理。 

二、本次檢核結果，列管案件共 4件，業請承辦單位填具辦理情形，並經彙

整如下表。建議解除列管者有 4件，建議繼續列管者有 0件。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理完竣。 

決議：照案通過。 

  
五、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教務處—洪教務長榮照報告： 

一、有關大四學生於 6 月 13 日畢業典禮後，是否不用上課之問題，再

次重申教育部規定每 1 學分需授課 18 小時，大四課程已先行排定

授滿規定課程時數，大三以下課程依規定仍需授足課程時數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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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成績亦屆時再評定。 

二、今年申請入學及繁星計畫之招生錄取人數放棄約三成，請幫忙學校

招收優秀學生。 

 學務處—丘學務長周剛報告： 

6月 13日為畢業典禮，原則上於上午八點二十分操場集合。如遇下

雨則採雨天備案，將於當日八點公告，改為九點二十分於中正樓舉行。 

 總務處—胡總務長豐榮報告： 

一、本處將於 6 月 6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舉辦林之助紀念館開幕儀式、

11:00~12:00林之助教授回顧紀念音樂會、12:00~13:30自助餐會、

13:30~15:00 竹籬笆裡的回憶。因出席人數踴躍，本處於求真樓設

置視訊轉播，歡迎有興趣之師長蒞臨指教。 

二、英才教學大樓本週進行複驗，目前承包商回報已取得使用執照，將

陸續進行後續室內裝潢工程，期能於九月如期進駐。 

 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朱處長海成報告： 

一、擬於 104年 6月 25日上午 10:00至 12:30辦理科技部專題計畫「SEM

與我的研究生涯：如何利用 SEM發表論文與申請計畫」。 

二、103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申請案，教育學院獲獎系所為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及體育學系；人文學院獲獎系所為美術學系及英語學

系；理學院獲獎系所為數學教育學系及數位內容科技學系；管理學院

獲獎系所為高等教育碩士學位學程，本處將製作獎牌擇期公開頒獎。 

三、本處首辦暑期日本姊妹校來臺參加「2015 驚艷臺灣文化夏令營」，

請將此訊息告知同學。 

四、104學年度第 1學期赴本校外國交換生共 3位，韓首爾教育大學 2位，

日本關西國際大學 1位。另有 1位德籍自費選讀生。 

五、104年暑期共有 50名學生將參與姊妹校辦理境外夏令營活動，包含：

英國 Leeds Trinity University 夏令營 2名、韓國首爾教育大學夏

令營 22名、東北師範大學「2015海峽兩岸大學生夏令營」10名、嶺

南師範學院「2015臺湛師生夏令營」9名、華中師範大學「第三屆“陽

光支教 攜愛同行”兩岸四地大學生暑期支教活動」2 名及「第十一

屆荊楚文化研習營」2名、吉林大學「第一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夏令

營」3名。 

六、本校創新育成中心於 104 年 05 月 12 日假美育中心會議室舉辦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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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廠商相關事宜說明會，圓滿完成。 

 進修推廣部—許主任可達報告： 

一、本部辦理彰化縣政府及臺中市政府提升英語力委外教育訓練課程，

感謝英語學系老師們的支持與協助。 

二、本部辦理「嶺南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專業學生赴台研修」35名學生至

本校進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研修，時間預計於 104年 9月至 105年

1 月至本校研習，本部刻正辦理入台證及與研修等行政作業事宜，

感謝特教系師長的支持。 

三、本校辦理 104學年度「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專班」，報名時間為 5 月 11 日-5 月 17 日， 6 月 14 日舉行

考試。 

四、本部近期辦理大陸教育參訪團為「2015嶺南師範學院學生工作代表

團研習團」，蘭艶澤教授等 18位師生，預計 5月底來台，至本校研

習時間為 5 月 31 日至 6 月 6 日為期七天，本部刻正申辦入台證之

申請及安排授課師資與交流座談、聯繫參訪校外等行政作業事宜。 

五、本部刻正規劃辦理 104年度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培訓班，目前正

在進行師資邀請事宜，預計 6 月開始辦理招生，9 月開課，並感謝

教育系之協助。 

六、華語文中心截至 2015年至 5月 18日止修讀華語文學員共計 152位。 

 圖書館—許館長天維報告：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無補充報告。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呂處長錘卿報告： 

一、本校 104年度教檢應屆通過率為 80.07%（291名報考，233位通過）；

非應屆通過率僅有 27.94%（136 位報考，38 位通過）；應屆加非應

屆總通過率為 63.47%，高於全國通過率 52.99%。 

二、本校校友會總會長羅崑泉先生捐贈本校 330 萬，其中 30 萬作為這

兩年本校在校學生考取證照、高普考之獎勵金。本處已完成本校

104-105年「提升就業力-證照、公職 GO給力!」校友總會計畫申請

案，本計畫輔導重點共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 10 門重點證照輔導

講座、第二類為公職輔導講座、第三類為教師甄選輔導講座，共獲

得校友總會補助共新台幣 300萬元，第一年為新台幣為 150萬元、

第二年為新台幣 150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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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黃中心主任國展報告：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無補充報告。 

 通識教育中心—陳中心主任曉嫻報告： 

6 月 16 日本校與臺中市文化局邀請到大師余光中於下午一點半至

三點半至本校求真樓音樂廳進行演講，歡迎各位師長參與，也希望各位

師長鼓勵學生參與。 

 人事室—張主任耀文報告：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無補充報告。另今日本室有五個提案，討論

時再一一說明。 

 主計室—許主任秀鳳報告： 

本校 105年度概算已依照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校管會決

議初步編列完成，並提送教育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其中教育部補

助款 105年度較 104年度減少 56萬 4,100元。 

 秘書室—王主任秘書玲玲報告：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無補充報告。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現行條文二十八條，本次修正係依 10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

會議決議，將特殊教育中心納入本校一級行政單位，擬配合修正第十三

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並自一０四年八月一日生效。 

     二、另查前開會議決議：（一）本於自給自足精神來運作，則同意特殊教育中

心成為學校組織規程內之一級行政單位。（二）主任主管加給等支出，以

其計畫結餘款支付，如結餘款不足以支付，則由學術主管兼任。 

     三、依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暨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支給標準表規

定，本校特殊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由教授職級教師擔任時係支領簡任十二

職等主管加給；由副教授職級教師擔任時係支領簡任十一職等主管加

給。為避免計畫結餘款不足以支付中心主任主管加給等支出，人事室建

議於確定中心主任人選後即先預留主管加給支出，以免因經費不足而更

換中心主任。另該中心係以自給自足精神來運作，其行政人力應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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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支出，併予敍明。 

     四、檢附本校組織規程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原規程供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檢陳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

事室） 

說明： 

 一、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於九十四年十月四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

次校務會通過後至一百零三年十月七日一零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

正共修正十一次。 

 二、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現行條文十二條，本修正草案係依據本校一零三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決議及配合本校系級及院級教評會設置辦法修

正，修正第三條、第四條、第十及第十二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原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係過渡條，自一百零四年八月一日已無

必要，擬將但書刪除並直接規定本校教師須在本校服務滿二年且

同一職級之升等服務年資滿三年後，始得申請升等。（第二條第一

項）。 

 （二）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正為代表著作以現職七年

內之著作。擬將本校升等門檻之評分標準由五年修正為七年。（第

三條） 

 （三）明訂本校升等教授人數改由全校管控及配合本校系級及院級教評

會設置辦法修正將通識教育中心列入本辦法。（第三條） 

 （四）配合本校升等教授名額限制改由校教評會管控，考量各學院學術

領域差異過大，若第二學期所剩升等名額過少時，恐將造成校教

評會排序之困擾及爭議。另因名額限制而未通過升等教師，該次

升等為不通過，其代表著作將不得再次作為升等之代表著作。為

避免前開爭議，擬修正本校教師升等案每學年辦理一次（第四條）。 

 三、有關本次因涉及教師權益甚鉅，其修正生效日，擬請委員討論。 

 四、本案業經人事室函請各單位提供修法意見，經理學院建議維持原升等

辦法在案。 

 五、本次修正經本校 103學年度第 8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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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檢附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原辦法供參。 

決議： 

一、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各學院升等教授人數限制維持原條文。 

二、 第四條第二項有關辦理升等期程及次數，經在場出席委員 45人舉手表

決（每人 1票），贊成每學年辦理二次教師升等案者（流用名額於下學

期確認後流用）為 28 人，超過半數，爰維持原條文。 

三、 修正後通過。 

■有關第十二條實施日期，會後經人事室表示，本次修正自 104學年度開始

實施。 

 

提案三  

案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客座教師聘任辦法」草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

人事室） 

   說明： 

   一、配合人文學院及語文教育學系提案及為延攬國內外有特殊成就之專家學

者至本校擔任短期講學、研究工作，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草案重點如下： 

（一） 明訂本校客座教師分為客座教授、客座副教授及客座助理教授 

(第二條)。 

（二） 明訂客座教師資格條件，依「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

要點」、「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辦法」規定辦理(第三、四、五條)。 

（三） 明訂聘任客座教師所需經費應由聘任單位向教育部、科技部或其

他機關團體申請補助，本校不另支給薪資。(第六條) 

（四） 明訂客座教師聘任程序（第七條）。 

（五） 明訂客座教師報酬標準以比照同職級之專任教師為原則，但得視

補助經費多寡，以契約酌減之（第八條）。 

（六）  客座教師非本校編制專任教師，不辦理教師證書及相關權利義務

應以契約明訂(第八及第十條)。 

   三、本次修正經本校 103學年度第 8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校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客座教師聘任辦法草案、科技部補助延攬客

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及其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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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辦法供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主旨：有關本校系主任、所長選薦準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人

事室） 

說明： 

 一、本校系主任、所長選薦準則前 92年 6月 26日 9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

臨時會校務會議通過至 95年 6月 23日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臨時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迄今未再修正。 

 二、本校系主任、所長選薦準則現行條文八條，本修正草案係科教系建議

「系主任選舉以最高票者，報請校長聘任」及配合實務運作之需求修

正，人事室擬列甲乙兩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原法規名稱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系主任、所長選薦準則」為配

合學位學程及實務作業，擬將法規名稱修正為「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系所主管遴選、續聘及解聘準則」。 

 （二）明訂系所主管指學系系主任、獨立研究所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第

二條） 

 （三）將系所主管遴選、續聘及解聘程序分開規定（第三、四及五條）。 

 （四）因應實務作業多由系務、所務、學程事務會議辦理系所主管遴選

事宜，而非另行召開系所主管選薦會議，擬配合實務作業修正本

準則。另明訂於召開系所主管選舉有關之會議時，應於前十（含）

天，以書面通知所屬專任教師親自出席（第三、四條）。 

 （五）有關系所主管產生方式，擬列甲、乙兩案（第三條第二項）： 

   １、甲案：依現行規定，由各單位選薦二至三位教師，陳請校長擇

聘兼任。  

   ２、乙案：依科教系建議，修正為經該單位全體專任教師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獲出席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最高票者，陳請校長

聘兼之。 

 （六）原準則第六條規定於系所主管無法依規定產生時，即由校長聘請

教師兼任。擬修正為經重新選舉後仍無法產生人選時，方由校長

聘兼之（第三條第三項）。 



 

 

8 

 （七）明訂現任系所主管於任期屆滿擬連任時，應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

召開會議進行續任投票及相關續任程序（第四條）。 

 （八）新增系所主管解辭規定，明訂現任系所主管自動請辭應經學院院

長及校長同意。另增訂系所主管罷免程序及發生不適任情事時，

得由校長諮詢學院院長同意後，以書面敍明理由解聘之（第五條）。 

 （九）新增未置專任教師之學位學程或該單位未具擔任主管資格之專任

教師時，應由校長諮詢學院院長同意後，聘請本校學術領域相近

且具備主管資格之教師兼任系所主管（第六條）。 

 三、本次修正經本校 103學年度第 8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校系主任、所長選薦準則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原準則

供參。 

決議：撤案並俟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後再議。 

 
提案五  

主旨：有關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薦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核。（提案單

位：人事室） 

說明： 

一、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薦辦法前於 95 年 11 月 28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及經 98年 9月 29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共計修正 1次。。 

  二、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薦辦法現行條文十四條，本修正草案係科教系建議「院

長選舉以最高票者，報請校長聘任」及酌作文字修正，人事室擬列甲乙

兩案，其修正要點如次：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明訂院長候選人應有二人以上，另有關院長產生方式，擬列甲、

乙兩案（第七條）： 

   １、甲案：依現行規定，經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推薦二至三人，

陳請校長擇聘。  

   ２、乙案：依科教系建議，修正為院長人選改由遴選委員會票選之

最高票者，陳請校長聘兼之。 

 （二）明訂院長續任投票應於投票前十日以書面通知專任教師投票。（第

八條） 

  三、本次修正經本校 103學年度第 8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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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檢附本校各學院院長選薦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原辦法供參。 

決議：撤案並俟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後再議。 

 

提案六  

案由：擬修正本校「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 本校第一任特聘教授遴選已於 103年 6月 17日辦理完竣，為利遴選機制

更臻完善，於 104 年 1 月 20 日召開特聘教授法規修正諮詢會議，並

提送 103 學年度第 7次法規委員會議討論，本案擬依會議決議提送校務

會議討論之。 

二、 本案修訂重點如下: 

（一） 各學院依據特殊表現指標項目自訂推薦辦法。 

（二） 建議刪除特殊表現指標項目之量化標準。 

（三） 建議於第二條第一項加入指標項目；更名第二條第四項「校

務發展與社會服務」面向，並加入第三款指標項目。 

（四） 特殊表現積分採計建議修訂為區間值。 

（五） 明訂特聘教授推薦及敦聘作業程序之時程。 

（六） 刪除各學院名額得流用之規定。 

三、 檢附特聘教授法規修正諮詢會議會議紀錄(附件一)、「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二)、修正草案(附件三)、

現行辦法(附件四)及法規委員會議會議紀錄(附件五)。 

決議：因時間因素，本案提至下次會議再議。 

 

提案七  

案由：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第 9 條及第 10 條條文修正

草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 依本校 104年 5月 12日 103學年度第 7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及同年 5

月 26日 103學年度第 8次法規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 經檢視本校現行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九條規

定：「本會遇有必要時，得設置各種專案小組」，惟尚無設置校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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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之法源依據，爰擬於本條文後段增訂得設置「校務研究辦公室」，

俾賦予校務研究辦公室成立之法源依據。 

三、 又為配合 103年 8月 1日本校組織規程第 13條單位名稱修正及通識教

育中心改為本校一級行政單位，爰將本辦法第 3條「國際事務暨研究發

展處」修正為「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及增列「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為本委員會當然委員。並依組織規程所列行政單位之順序，

調整當然委員名稱之順序。 另配合立法體例修正第 10條文字。 

四、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及相關附件各乙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由：修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辦法」，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明： 

一、 為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委員會議順利運作，爰引比照教育部 97年 9月

16日台高(二)字第 0970155450A號函規定，增列常任委員代理規定，得

以學術等級同級之教師代理之。 

二、 因「智財權益委員會」職權與「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委員會」職掌相似，

為增加行政效率，合併其職權至「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委員會」。 

三、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辦法修正草案(附件一)、修

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二)、教育部 97年 9月 16日台高(二)字第

0970155450A號函(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18  時 12  分) 


